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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  

全 面 收 益 表全 面 收 益 表全 面 收 益 表全 面 收 益 表  

截 至截 至截 至截 至 2013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31 日 止 年 度日 止 年 度日 止 年 度日 止 年 度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

 

  註釋 2013 2012 

     

收 入收 入收 入收 入     
 利 息 收 入  4 99,392 106,072 
 股 息 收 入  5 77,593 71,999 
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／ （ 虧 損 ）     

  – 證 券   463,747 25,953  
 – 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   (20,541) 94,037  
 –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 12,801 (2,244) 

   456,007 117,746 
 其 他 收 入  6 288 581            

   633,280 296,398            

     

支 出支 出支 出支 出     
 撥 款 及 獎 金  7 (62,349) (64,329) 
 營 運 支 出  8 (40,178) (40,172)            

   (102,527) (104,501)            

     

年 度 盈 餘年 度 盈 餘年 度 盈 餘年 度 盈 餘   530,753 191,897 

     

其 他 全 面 收 益其 他 全 面 收 益其 他 全 面 收 益其 他 全 面 收 益   －－－－ －            

年 度 總 全 面 收 益年 度 總 全 面 收 益年 度 總 全 面 收 益年 度 總 全 面 收 益   530,753 191,897           

     
 

隨 附 註 釋  1 至  17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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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  

財 務 狀 況 表財 務 狀 況 表財 務 狀 況 表財 務 狀 況 表  

於於於於 2013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

 

  註 釋  2013   2012  

       
資 產資 產資 產資 產              

銀 行 現 金    3,468   10,759  

原 到 期 日 不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行  
 

       

    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9 602,941   315,077  

原 到 期 日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行           

    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9 716,820   485,288  

證 券   10 6,187,406   6,087,328  

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  11 9,217   12,886  

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 12 105,574   113,973  

   7,625,426   7,025,311  

負 債負 債負 債負 債              

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  

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 

11 

13 

(8,006)      

(162,534) 

  (26,580)       

(74,598) 

 

  (170,540)   (101,178)  

淨 資 產淨 資 產淨 資 產淨 資 產   7,454,886   6,924,133  

        
        
上 述 項 目 代 表 :        

         
基 金 結 餘基 金 結 餘基 金 結 餘基 金 結 餘        

累 計 盈 餘   7,454,886   6,924,133  

 

隨 附 註 釋  1 至  17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
 

 
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

  優質教育基金受託人 

   
   
   
  謝凌潔貞 

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

  2014年 2 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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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  

權 益 變 動 表權 益 變 動 表權 益 變 動 表權 益 變 動 表  

截 至截 至截 至截 至 2013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31 日 止 年 度日 止 年 度日 止 年 度日 止 年 度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 

 

 

 

   2013 2012 

     

累 計 盈 餘累 計 盈 餘累 計 盈 餘累 計 盈 餘     
    
年 初 結 餘   6,924,133 6,732,236 
年 度 總 全 面 收 益   530,753 191,897            

年 終 結 餘   7,454,886 6,924,133           

    
 
 
 

隨 附 註 釋  1 至  17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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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  

現 金 流 量 表現 金 流 量 表現 金 流 量 表現 金 流 量 表  

截 至截 至截 至截 至 2013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31 日 止 年 度日 止 年 度日 止 年 度日 止 年 度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

 

  2013 2012 

   

來 自 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來 自 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來 自 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來 自 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   
 年 度 盈 餘  530,753 191,897 
 調 整 項 目 ：    
 利 息 收 入  (99,392) (106,072) 
 股 息 收 入  (77,593) (71,999) 
 原 到 期 日 超 過 三 個 月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   
  的 存 款 的 增 加  (231,532) (336,810) 
 證 券 投 資 的 增 加  (100,078) (180,011) 
 交 易 用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變 動  (14,905) 17,471 
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的 減 少 ／ （ 增 加 ）  6,386 (8,736) 
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的 增 加  87,936 11,468 
 撇 除 重 估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的 匯 兌 差 額  390 (965) 
 已 收 利 息  103,062 109,196 
 已 收 股 息  75,936 72,143           

來 自來 自來 自來 自  ／／／／ （（（（ 用 於用 於用 於用 於 ）））） 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 280,963 (302,418) 

   

年 初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年 初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年 初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年 初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325,836 627,289 

   
匯 率 變 動 的 影 響匯 率 變 動 的 影 響匯 率 變 動 的 影 響匯 率 變 動 的 影 響  (390) 965           

年 終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年 終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年 終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年 終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606,409 325,836          

   

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的 分 析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的 分 析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的 分 析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的 分 析  
   

原 到 期 日 不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

的 存 款  
 

602,941 
 

315,077 

銀 行 現 金  3,468 10,759           

 606,409 325,836          

     
隨 附 註 釋  1 至  17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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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優 質 教 育 基 金  

財 務 報 表 註 釋財 務 報 表 註 釋財 務 報 表 註 釋財 務 報 表 註 釋  
(除 特 別 註 明 外除 特 別 註 明 外除 特 別 註 明 外除 特 別 註 明 外 ，，，， 所 有 金 額 均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所 有 金 額 均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所 有 金 額 均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所 有 金 額 均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。。。。 ) 

 

1. 總 論總 論總 論總 論  

 

優 質 教 育 基 金（ 基 金 ）是 根 據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（ 受 託 人 ）於 1998

年 1 月 2 日 所 作 出 的 信 託 聲 明 書 設 立。基 金 提 供 撥 款，用 以 資 助 各 項 旨

在 提 升 香 港 學 校 的 教 育 質 素 及 推 廣 優 質 學 校 教 育 的 計 劃 。  
 
 

2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主 要 會 計 政 策主 要 會 計 政 策主 要 會 計 政 策  

 

(a) 符 合 準 則 聲 明  
 

本 財 務 報 表 是 按 照《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條 例 》（ 第 1098 章 ）第

8(3)條 、 香 港 公 認 的 會 計 原 則 及 所 有 適 用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（ 此

詞 是 統 稱，當 中 包 括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所 有 適 用 的 個 別 香 港 財

務 報 告 準 則 、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及 詮 釋 ）編 製 。 基 金 採 納 的 主 要 會 計 政

策 摘 要 如 下 。  
 

(b) 財 務 報 表 的 編 製 基 礎  
 

除 以 下 會 計 政 策 所 述 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及 交 易 用 途 的

金 融 工 具 以 公 平 值 列 帳 外，本 財 務 報 表 的 編 製 基 礎 是 以 原 值 成 本 法

計 量 。  
  

編 製 符 合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的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理 層 作 出 判 斷、估 計

及 假 設 ， 而 該 等 判 斷 、 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 響 會 計 政 策 的 實 施 ， 以 及 資

產 、 負 債 和 收 支 的 呈 報 款 額 。 該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的 假 設 ， 是 根 據 以 往

經 驗 及 其 他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認 為 合 適 的 因 素 而 制 訂，並 在 沒 有 其 他 現

成 數 據 可 供 參 考 時 作 為 判 斷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的 基 礎。估 計 結 果

或 會 與 實 際 價 值 有 所 不 同 。  
 

該 等 估 計 及 所 依 據 的 假 設 會 持 續 予 以 檢 討。如 對 會 計 估 計 的 修 訂 只

影 響 當 年 的 會 計 期，有 關 修 訂 會 在 當 年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，但 如 當 年

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同 受 影 響，則 有 關 修 訂 會 在 當 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內

確 認 。  
 
基 金 在 實 施 會 計 政 策 方 面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關 鍵 的 會 計 判 斷。無 論 對 未

來 作 出 的 假 設 ， 或 在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估 計 過 程 中 所 存 在 的 不 明 朗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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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，皆 不 足 以 構 成 重 大 風 險，導 致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在 來 年 大 幅

修 訂 。  
 

(c) 金 融 資 產 及 金 融 負 債  
 

(i) 初 始 確 認  
 

基 金 的 金 融 資 產 及 金 融 負 債 ， 按 最 初 取 得 資 產 或 引 致 負 債 時 的

用 途 作 出 不 同 分 類 。 分 類 包 括 交 易 用 途 的 金 融 工 具 、 指 定 以 公

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、 貸 款 及 應 收 帳 款 、 持 至 期 滿 的 證 券 及 其

他 金 融 負 債 。  
 

金 融 資 產 及 金 融 負 債 最 初 按 公 平 值 計 量 ， 而 就 貸 款 及 應 收 帳

款 、 持 至 期 滿 的 證 券 和 其 他 金 融 負 債 而 言 ， 則 加 上 因 收 購 金 融

資 產 或 產 生 金 融 負 債 而 直 接 引 致 的 交 易 成 本 。 交 易 用 途 的 金 融

工 具 及 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的 交 易 成 本 會 立 即 支 銷 。  
 

基 金 在 成 為 有 關 金 融 工 具 的 合 約 其 中 一 方 之 日 確 認 有 關 金 融 資

產 及 金 融 負 債 。 至 於 購 買 及 出 售 市 場 上 有 既 定 交 收 期 的 金 融 資

產 ， 則 於 交 易 日 入 帳 。  
 

(ii) 分 類 及 其 後 計 量  
 

交 易 用 途 的 金 融 工 具  
 

這 些 包 括 基 金 用 以 管 理 與 匯 率 變 動 相 關 連 之 風 險 的 外 匯 期 貨 合

約 。 根 據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39號 「 金 融 工 具 ： 確 認 及 計 量 」 ， 此

類 未 符 合 採 用 對 沖 會 計 法 的 衍 生 金 融 工 具 被 歸 入 「 交 易 用 途 」

的 分 類 。  

 
交 易 用 途 的 金 融 工 具 按 公 平 值 列 帳 ； 當 公 平 值 為 正 數 時 呈 報 為

資 產 ， 而 公 平 值 為 負 數 時 則 呈 報 為 負 債 。 公 平 值 的 變 動 於 產 生

的 期 間 內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 

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 
 

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由 股 票 及 債 務 證 券 組 成 。 這 些 投

資 是 根 據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文 件 管 理 及 以 公 平 值 評 估 。  
 

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以 公 平 值 列 帳 ， 公 平 值 的 變 動 於

產 生 的 期 間 內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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貸 款 及 應 收 帳 款  
 

貸 款 及 應 收 帳 款 為 有 固 定 或 可 以 確 定 支 付 金 額 ， 但 在 活 躍 市 場

並 沒 有 報 價 ， 而 基 金 無 意 持 有 作 交 易 用 途 的 非 衍 生 金 融 資 產 ，

但 基 金 在 初 始 確 認 時 指 定 以 公 平 值 列 帳 者 除 外 。 這 個 分 類 包 括

銀 行 現 金 、 在 銀 行 及 其 他 金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、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

產 。  
 

貸 款 及 應 收 帳 款 採 用 實 際 利 率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扣 除 任 何 如 有 的

減 值 虧 損 列 帳 （ 註 釋 2(c)(vi)） 。  
 

實 際 利 率 法 是 計 算 金 融 資 產 或 金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， 以 及 攤

分 在 有 關 期 間 的 利 息 收 入 或 利 息 支 出 的 方 法 。 實 際 利 率 是 指 可

將 金 融 工 具 在 預 計 有 效 期 間 (或 適 用 的 較 短 期 間 )內 的 預 計 現 金

收 支 ， 折 現 成 該 金 融 資 產 或 金 融 負 債 的 帳 面 淨 值 所 適 用 的 貼 現

率 。 基 金 在 計 算 實 際 利 率 時 ， 會 考 慮 金 融 工 具 的 所 有 合 約 條 款

以 估 計 現 金 流 量 ， 但 不 會 計 及 日 後 的 信 貸 虧 損 。 有 關 計 算 包 括

與 實 際 利 率 相 關 的 所 有 收 取 自 或 支 付 予 合 約 各 方 的 費 用 、 交 易

成 本 及 所 有 其 他 溢 價 或 折 讓 。  
 

持 至 期 滿 的 證 券  
 

持 至 期 滿 的 證 券 為 有 固 定 或 可 以 確 定 支 付 金 額 及 有 固 定 到 期 日

的 非 衍 生 金 融 資 產 ， 而 且 基 金 有 明 確 意 向 及 能 力 ， 持 有 直 至 到

期， 但 以 下 的 金 融 資 產 除 外： (a)基 金 在 初 始 確 認 時 指 定 為 以 公

平 值 列 帳 ； 及 (b)符 合 貸 款 及 應 收 帳 款 定 義 的 金 融 資 產 。  
 

持 至 期 滿 的 證 券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扣 除 任 何 如 有 的

減 值 虧 損 列 帳 （ 註 釋 2(c)(vi)） 。  
 
其 他 金 融 負 債  
 

這 些 是 交 易 用 途 的 金 融 工 具 以 外 的 金 融 負 債 。 其 他 金 融 負 債 包

括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， 以 實 際 利 率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列 帳 。  
 

(iii) 公 平 值 計 量 原 則  
 

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是 按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的 市 場 報 價 計 算 ， 而 不 扣

除 日 後 的 預 計 出 售 費 用。金 融 資 產 的 價 格 以 當 時 的 買 入 價 釐 定，

而 金 融 負 債 的 價 格 則 以 當 時 的 賣 出 價 釐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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若 未 能 從 公 開 市 場 獲 得 最 新 買 賣 價 或 認 可 交 易 所 的 市 場 報 價 或

經 紀 ／ 交 易 商 未 能 提 供 非 經 交 易 所 買 賣 的 金 融 工 具 的 價 格 ， 或

若 有 關 市 場 並 不 活 躍 ， 則 以 能 可 靠 估 計 真 實 市 場 交 易 價 格 的 估

值 法 來 估 計 有 關 金 融 資 產 或 金 融 負 債 的 公 平 值 。  
 
當 使 用 現 金 流 量 折 現 方 法 時 ， 未 來 現 金 流 量 的 估 值 是 以 管 理 層

的 最 佳 估 計 為 基 礎 ， 而 所 採 用 的 貼 現 率 為 其 他 具 相 若 條 款 及 細

則 的 金 融 工 具 於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的 市 場 利 率 。 當 採 用 其 他 定 價 模

式 時 ， 則 以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的 市 場 數 據 為 基 準 。  
 

(iv) 註 銷 確 認  
 

當 從 金 融 資 產 收 取 現 金 流 量 的 合 約 權 屆 滿 時 ， 或 當 該 金 融 資 產

及 其 絕 大 部 分 風 險 和 回 報 的 擁 有 權 已 轉 讓 時 ， 該 金 融 資 產 會 被

註 銷 確 認 。  
 

基 金 在 註 銷 確 認 時 採 用 加 權 平 均 法 釐 定 須 於 基 金 內 確 認 的 已 實

現 損 益 。  
 
當 合 約 指 明 的 債 務 被 解 除 、 取 消 或 到 期 時 ， 該 金 融 負 債 會 被 註

銷 確 認 。  
 

(v) 對 銷  
 

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若 存 在 依 法 有 效 的 對 銷 權 利 ， 而 基 金 亦 有

意 以 淨 額 結 算 或 準 備 同 時 變 現 資 產 及 償 付 債 務 ， 則 有 關 金 融 資

產 及 金 融 負 債 會 作 對 銷 ， 以 淨 金 額 列 入 財 務 狀 況 表 內 。  
 

(vi) 金 融 資 產 的 減 值  
 
貸 款 及 應 收 帳 款 和 持 至 期 滿 的 證 券 的 帳 面 值 會 在 每 個 報 告 期 結

束 日 作 出 評 估 ， 以 確 定 是 否 有 客 觀 的 減 值 證 據 。 若 減 值 證 據 存

在 ， 減 值 虧 損 為 該 資 產 的 帳 面 值 與 按 其 原 本 實 際 利 率 以 折 現 方

式 計 算 其 預 期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的 現 值 之 間 的 差 額 ， 並 在 盈 餘 或 虧

損 內 確 認 。 如 其 後 減 值 虧 損 降 低 ， 並 可 客 觀 地 證 實 與 在 確 認 減

值 虧 損 後 出 現 的 事 件 相 關 ， 則 該 減 值 虧 損 會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回

撥 。 減 值 虧 損 回 撥 不 能 超 過 該 資 產 在 以 往 年 度 並 未 確 認 減 值 虧

損 前 的 帳 面 值 。  
 

(d) 收 入 確 認  

 
(i) 利 息 收 入  
 

利 息 收 入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， 以 應 計 基 礎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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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股 息 收 入  
 
來 自 股 票 的 股 息 收 入 於 股 價 除 息 時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 

(iii)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/虧 損  
 
金 融 工 具 的 實 現 損 益 在 有 關 金 融 工 具 被 註 銷 確 認 時 在 盈 餘 或 虧

損 內 確 認 。 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 及 按 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

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的 公 平 值 變 動 ， 在 產 生 的 期 間 列 為 重 估 損 益 在

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 

(iv) 其 他 收 入  
 

其 他 收 入 以 應 計 基 礎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 

(e) 撥款 的 確 認  

 
撥 款 指 應 付 予 學 校、教 育 團 體、機 構 或 為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的 個 別 人

士 的 款 項。撥 款 一 經 受 託 人 批 核 即 確 認 為 支 出，但 如 撥 款 的 發 放 須

受 若 干 條 件 限 制，則 須 在 該 等 條 件 獲 符 合 時 才 把 該 等 撥 款 確 認 為 支

出 。  
 

(f) 外 幣 換 算  

 
年 度 內 的 外 幣 交 易 按 交 易 日 的 現 貨 匯 率 換 算 為 港 元。以 非 港 元 為 單

位 的 貨 幣 資 產 及 負 債 按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的 收 市 匯 率 換 算 為 港 元。所 有

滙 兌 差 額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 

(g) 現金 及 等 同 現 金 項 目  

 
就 現 金 流 量 表 而 言，現 金 及 等 同 現 金 項 目 包 括 銀 行 現 金 及 原 到 期 日

不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行 及 其 他 金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。  
 
 

3. 會 計會 計會 計會 計 政 策政 策政 策政 策 的的的的 改 變改 變改 變改 變  

  
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已 頒 布 若 干 新 訂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，於 本 會

計 期 生 效 或 供 提 前 採 納。當 中 適 用 於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項，開 列 如 下 ﹕  

 

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1號 「 財 務 報 表 的 呈 報 —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項 目 的 呈 報 」 的
修 訂  
 
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1號 的 修 訂 規 定 ， 日 後 在 符 合 若 干 條 件 時 會 被 重 新 分 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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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盈 餘 或 虧 損 的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項 目，與 永 不 會 被 重 新 分 類 為 盈 餘 或 虧 損

的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項 目，須 分 別 作 出 呈 報。由 於 基 金 並 無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項

目 ， 此 項 修 訂 對 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沒 有 影 響 。 
 
修 訂 內 容 亦 包 括 建 議 把「 全 面 收 益 表 」改 稱 為「 損 益 及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表 」。

使 用 新 名 稱 與 否 ， 並 非 強 制 ， 基 金 已 選 擇 沿 用 舊 稱 「 全 面 收 益 表 」 。 
 
基 金 並 沒 有 採 納 任 何 在 本 會 計 期 間 尚 未 生 效 的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（ 註 釋

17） 。  
 
 

4. 利 息 收 入利 息 收 入利 息 收 入利 息 收 入  

   2013 2012       

 這 指 來 自 以 下 的 利 息 收 入 ：     

     

 — 持 至 期 滿 的 債 務 證 券   1,558 1,844 

      

 — 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債 務 證 券 ：     

 — 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  20,032 29,109 
 —  以 其 他 貨 幣 為 單 位   57,325 62,779       

   77,357 91,888 

 — 存 款 ：     

 — 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  1,636 1,046 
 —  以 其 他 貨 幣 為 單 位   18,841 11,294       

   20,477 12,340           

 總總總總 計計計計   99,392 106,072           

 
 
5. 股 息 收 入股 息 收 入股 息 收 入股 息 收 入  

   2013 2012 

 這 指 來 自 以 下 的 股 息 收 入 ：           

 —  香 港 上 市 股 票   31,844 30,607 
 —  香 港 以 外 上 市 股 票   45,749 41,392           

   77,593 71,999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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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其 他 收 入其 他 收 入其 他 收 入其 他 收 入  

   2013 2012       

 借 出 證 券 收 入   －－－－ 103 
 出 售 各 項 計 劃 所 開 發 的 成 品   228 393 
 佣 金 回 收 收 入   56 85 
 雜 項 收 入   4 －－－－           

   288 581           

 
7. 撥 款 及 獎 金撥 款 及 獎 金撥 款 及 獎 金撥 款 及 獎 金  

   2013 2012       

 已 付 /須 支 付 的 補 助 撥 款   62,138 65,029 
 退 回 未 使 用 撥 款   (7,059) (6,067)           

   55,079 58,962 
 卓 越 教 學 計 劃 獎 金   7,270 5,367           

   62,349 64,329           

 
8.   營 運 支營 運 支營 運 支營 運 支 出出出出  

   2013 2012       

 投 資 經 理 費 用   16,138 15,207 
 宣 傳 費 用   12,410 13,713 
 投 資 交 易 成 本   8,761 8,775 
 保 管 人 費 用   2,866 2,475 
 其 他   3 2           

   40,178 40,172           

 
9.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

   2013 2012       

 港 元 定 期 存 款   216,495 115,465 
 外 幣 定 期 存 款   1,018,412 591,473 
 外 幣 通 知 存 款 及 存 於 保 管 人 的 結 餘   84,854 93,427           

   1,319,761 800,365 
 減 ：  原 到 期 日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行 及 其

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

 (485,288) 

(716,820) 

(148,478) 

(485,288) 
          

 原 到 期 日 不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行 及 其 他

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

  

602,941 

 

315,0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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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證 券證 券證 券證 券  

   2013 2012 

     

 持 至 期 滿 的 證 券 ， 以 攤 銷 成 本 列 帳     

 以 非 港 元 為 單 位 的 債 務 證 券     
 — 於 一 年 內 到 期   －－－－ 53,722 
 — 一 年 後 到 期   51,293 49,433 

     

 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    

 股 票 :     
 — 於 香 港 上 市   1,108,146 991,944 
 — 於 香 港 以 外 上 市   2,405,564 2,031,688 
     

 債 務 證 券 :     
 —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  508,716 845,343 
 — 以 其 他 貨 幣 為 單 位   2,113,687 2,115,198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總 計總 計總 計總 計   6,187,406 6,087,328           

 
 

11. 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  

 2013 2012 
 資 產資 產資 產資 產  負 債負 債負 債負 債  資 產  負 債  

     
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外 匯  
 期 貨 合 約  

 
9,217 

 
8,006 

 
12,886 

 
26,580 

 
於 2013年 8 月 31 日，以上所有的外匯期貨合約將在一年內到期及總

名義數額為 35.418億港元 (2012: 39.391億港元 )。這些合約的名義數額

反映尚未完成交易的數量，而非代表所須承擔風險的金額。  
 
 

12.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 

   2013 2012       

 售 出 投 資 應 收 款 項   62,757 61,529 
 應 收 利 息 及 股 息   35,523 37,536 
 其 他 債 務 人   7,294 14,908           

   105,574 113,973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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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應應應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 

   2013 2012       

 未 交 收 的 買 入 證 券 交 易   153,015 57,652 
 其 他 債 權 人 及 應 計 費 用   9,519 16,946           

   162,534 74,598           

 
 
14. 承 擔承 擔承 擔承 擔  

 

在 2013年 8 月 31 日，已批核但尚未須支付的撥款 (見註釋 2(e))約為

0.670億港元  (2012年： 0.677億港元 )。  

 

 
15. 金金金金 融 風 險 管 理融 風 險 管 理融 風 險 管 理融 風 險 管 理  

 
(a) 投 資 管 理 及 監 控  

  
根 據 《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條 例 》 第 5 條 ， 受 託 人 可 把 基 金 款

項 作 投 資 用 途 。 她 已 委 任 庫 務 署 署 長 管 理 基 金 的 投 資 事 務 。  
 
根 據 信 託 聲 明 書 而 設 立 的 督 導 委 員 會 ， 可 就 與 基 金 運 作 有 關 的 政

策 和 程 序 以 及 撥 款 申 請 的 評 核 向 受 託 人 提 供 意 見 。 督 導 委 員 會 的

成 員 由 教 育 局 局 長 委 任 。  
 

基 金 的 投 資 目 標 是 使 基 金 的 價 值 有 合 理 增 長 而 同 時 提 供 持 續 收 益

以 應 付 經 常 性 的 撥 款 需 求 ， 從 而 支 援 香 港 優 質 教 育 的 發 展 ， 並 爲

旨 在 提 升 學 校 教 學 質 素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提 供 資 金 ， 以 及 推 廣 香 港 優

質 學 校 教 育 。  
 
投 資 委 員 會 定 期 開 會 並 審 閱 由 庫 務 署 署 長 擬 備 的 投 資 報 告 及 會 晤

基 金 的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， 以 監 察 基 金 的 投 資 表 現 。 投 資 委 員 會 亦 會

制 訂 資 產 配 置 的 指 引 以 達 到 投 資 目 標 。 投 資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由 教 育

局 局 長 委 任 。  
 
基 金 投 資 的 管 理 和 監 控 安 排 載 於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文 件 ， 並 由

投 資 委 員 會 定 期 檢 討 。  
 

(b) 市 場 風 險  
 

市 場 風 險 是 指 市 場 變 數 （ 例 如 股 票 價 格 、 利 率 及 貨 幣 匯 率 ） 的 變

動 ， 可 能 影 響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現 金 流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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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股 價 風 險  
 

股 價 風 險 指 因 股 票 價 格 變 動 而 引 致 虧 損 的 風 險 。 基 金 的 股 票 投

資 涉 及 股 價 風 險，亦 即 是 股 票 的 價 值 可 以 下 跌 或 上 升。在 2013
年 8 月 31 日 ， 如 註 釋 10 所 示 ， 股 票 被 列 爲 證 券 。 股 價 風 險 的

控 制 主 要 是 根 據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文 件 的 規 定 ， 透 過 分 散 投

資 組 合 來 進 行 。 基 金 會 持 續 地 監 控 股 價 風 險 。  
 
於 2013 年 8 月 31 日 ，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， 假 設 股

票 的 市 場 買 入 價 上 升 ／ 下 跌 10%， 年 度 的 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／ 減

少 3.514億 港 元 （ 2012: 3.024億 港 元 ）。  
 

(ii) 利 率 風 險  
 

利 率 風 險 指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引 致 虧 損 的 風 險 。 利 率 風 險 可 進

一 步 分 爲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及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。  
 
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價 值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

風 險 。 由 於 基 金 有 相 當 部 分 的 定 息 債 務 證 券 及 全 部 在 銀 行 及 其

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皆 按 固 定 利 率 計 算 利 息，當 市 場 利 率 上 升 時，

這 些 金 融 資 產 的 公 平 值 會 下 跌 。 投 資 於 債 務 證 券 是 根 據 風 險 管

理 及 投 資 策 略 文 件 的 規 定 而 進 行 ， 基 金 會 持 續 地 監 控 公 平 值 利

率 風 險 。  
 
於 2013 年 8 月 31 日 ，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， 假 設 利

率 上 升 ／ 下 跌 100 基 點 ，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債 務 證 券 的 年 度 重 估

收 益 將 減 少 ／ 增 加 1.462億 港 元（ 2012: 1.611億 港 元 ）。由 於 在

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及 持 至 期 滿 的 證 券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列

帳 ，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並 不 會 影 響 其 帳 面 值 。  
 
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

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基 金 沒 有 重 大 的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， 因 爲 只

有 小 部 分 的 債 務 證 券 ， 其 利 息 是 參 照 市 場 息 率 而 釐 定 。  
 

(iii) 貨 幣 風 險  
 

貨 幣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日 後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貨 幣 匯 率

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基 金 的 非 港 元 投 資 會 面 對 貨 幣 風 險 。 基 金

只 有 港 元 、 美 元 、 人 民 幣 及 其 長 債 擁 有 高 信 貸 評 級 的 國 家 的 外

幣 爲 單 位 的 投 資 。 基 金 根 據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文 件 的 規 定 處

理 貨 幣 風 險 ， 並 持 續 地 監 控 有 關 風 險 。  
 
以 下 列 載 已 確 認 資 產 及 負 債 於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的 每 種 貨 幣 的 淨 貨

幣 風 險 情 況 （ 已 考 慮 外 匯 期 貨 合 約 的 影 響 ）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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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013 2012       

 港 元   2,861,024 2,959,280 
 美 元   2,182,443 2,110,749 
 歐 羅   792,964 650,916 
 日 圓   537,104 391,357 
 人 民 幣   722,232 361,312 
 英 鎊   174,376 177,845 
 其 他   184,743 272,674            

   7,454,886 6,924,133            

 
於 2013 年 8 月 31 日 ，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， 假 設 美

元 兌 港 元 的 貨 幣 匯 率 上 升 ／ 下 跌 0.5%，年 度 重 估 收 益 中 的 匯 兌

收 益 會 增 加 ／ 減 少 1,090萬 港 元 （ 2012: 1,060萬 港 元 ）。  
 
於 2013 年 8 月 31 日 ，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， 假 設 其

他 貨 幣 兌 港 元 的 貨 幣 匯 率 上 升 ／ 下 跌 5%， 年 度 重 估 收 益 中 的

匯 兌 收 益 會 增 加 /減 少 1.206億 港 元 （ 2012: 0.927億 港 元 ）。  
 

(c) 信 貸 風 險  
 

信 貸 風 險 指 發 行 機 構 或 交 易 對 方 會 因 未 能 履 行 責 任 而 引 致 基 金 蒙

受 財 務 損 失 的 風 險。投 資 於 債 務 證 券、交 易 用 途 的 金 融 工 具 和 貸 款

及 應 收 帳 款 均 潛 在 信 貸 風 險。基 金 揀 選 的 發 行 機 構 或 交 易 對 方 需 具

良 好 信 貸 評 級、穩 健 財 政 實 力 和 龐 大 股 本 規 模。基 金 亦 根 據 風 險 管

理 及 投 資 策 略 文 件 的 規 定，爲 個 別 發 行 機 構 或 交 易 對 方 設 立 交 易 上

限，並 持 續 地 監 控 信 貸 風 險。故 此 基 金 並 沒 有 面 對 顯 著 的 信 貸 風 險

或 信 貸 風 險 相 當 集 中 的 情 況 。  
 
按 穆 迪 或 等 同 機 構 的 評 級 分 析，在 報 告 期 結 束 日，銀 行 現 金 及 在 銀

行 及 其 他 金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， 及 債 務 證 券 的 信 貸 質 素 列 示 如 下 ：  
 

   2013 2012       

 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銀 行 現 金 及 在 銀 行     

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:     
 Aa3 至 Aa1  982,075 495,893 
 A3 至 A1  341,154 315,231            

   1,323,229 811,124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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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013 2012       

 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債 務 證 券 :     

 Aaa  1,333,292 1,445,202 
 Aa3 至 Aa1  754,932 689,013 
 A3 至 A1  410,130 637,906 
 Baa3 至 Baa1  78,382 243,363 
 Ba3 至 Ba1  89,218 18,820 
 Ba3 以下  7,742 29,392            

   2,673,696 3,063,696            

 
基 金 的 金 融 資 產 所 面 對 的 最 高 信 貸 風 險，相 等 於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該 些

資 產 的 帳 面 值 。 
 

(d)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 
 

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指 基 金 或 難 以 履 行 與 金 融 負 債 相 關 的 責 任 的 風 險。基

金 持 續 地 監 察 流 動 資 金 的 需 要，並 維 持 一 定 水 平 的 短 期 存 款 及 現 金

以 應 付 撥 款 及 營 運 支 出 。 故 此 基 金 並 沒 有 面 對 顯 著 的 流 動 資 金 風

險 。  
 
於 2013 年 8 月 31 日，根 據 合 約 未 貼 現 的 現 金 流 量 及 基 金 可 能 被 要

求 付 款 的 最 早 日 期 計 算，所 有 金 融 負 債 的 剩 餘 合 約 期 限 為 三 個 月 或

以 下 （ 2012 年 :三 個 月 或 以 下 ）。  
 
 

16. 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 
 

(a) 公平值 

 
在 活 躍 市 場 買 賣 的 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是 根 據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的 市 場

報 價 釐 定。 如 沒 有 該 等 市 場 報 價 ，則 以 現 值 或 其 他 估 值 方 法 以 報 告

期 結 束 日 的 市 況 數 據 評 估 其 公 平 值 。  
 

(b) 在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持 至 期 滿 的 證 券 的 帳 面 值 及 公 平 值 列 示 如 下 ：  
 

 
2013 帳 面 值帳 面 值帳 面 值帳 面 值    公 平 值公 平 值公 平 值公 平 值   

資 產       
持 至 期 滿 的 債 務 證 券  51,293   50,282  

      
2012 帳 面 值    公 平 值   

資 產       

持 至 期 滿 的 債 務 證 券  103,155   103,15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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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金 融 工 具 均 以 公 平 值 或 與 其 相 差 不 大 的 金 額 列 於 財 務 狀 況 表

上 。  
 
(c) 在 報 告 期 結 束 日 以 公 平 值 計 量 的 金 融 工 具 帳 面 值，按 公 平 值 等 級 制

分 類 列 示 如 下 ：  
 

2013  第第第第 1 級級級級   第第第第 2 級級級級   總 計總 計總 計總 計  

資 產        

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 4,022,426  2,113,687  6,136,113 

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  －－－－  9,217  9,217 

  4,022,426  2,122,904  6,145,330 

 
負 債  

      

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  －－－－  8,006  8,006 

  
 

 

 

 

 

2012  第 1 級   第 2 級   總 計  

資 產        

指 定 以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 3,868,975  2,115,198  5,984,173 

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  －  12,886  12,886 

  3,868,975  2,128,084  5,997,059 

負 債        

交 易 用 途 的 金 融 工 具  －  26,580  26,580 

 
沒 有 金 融 資 產 或 負 債 歸 入 第 3 級 。  
 
公 平 值 等 級 制 的 三 個 級 別 爲 ：  
 
第 1 級 ：  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爲 相 同 的 資 產 或 負 債 於 交 投 活 躍 市 場

的 報 價 （ 未 經 調 整 ）；  
 

第 2 級 ：  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以 第 1 級 別 公 平 值 報 價 以 外 資 產 或 負

債 的 直 接（ 如 價 格 ）或 間 接（ 自 價 格 引 伸 ）可 觀 察 數 據 釐

定 ； 及  
 

第 3 級 ：  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按 非 基 於 可 觀 察 市 場 數 據，即 不 可 觀 察

數 據 釐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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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已 頒 布 但 於 截 至已 頒 布 但 於 截 至已 頒 布 但 於 截 至已 頒 布 但 於 截 至 2013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31 日 止 年 度 尚 未 生 效 的 修 訂日 止 年 度 尚 未 生 效 的 修 訂日 止 年 度 尚 未 生 效 的 修 訂日 止 年 度 尚 未 生 效 的 修 訂、、、、新 準 則 及 詮新 準 則 及 詮新 準 則 及 詮新 準 則 及 詮

釋 的 可 能 影 響釋 的 可 能 影 響釋 的 可 能 影 響釋 的 可 能 影 響  

 

直 至 本 財 務 報 表 發 出 之 日，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已 頒 布 多 項 修 訂、新 準 則 及

詮 釋。其 中 包 括 於 截 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尚 未 生 效，亦 沒 有 提 前

在 本 財 務 報 表 中 採 納 的 修 訂 、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。  
 
基 金 正 就 該 等 修 訂、新 準 則 及 詮 釋 在 首 次 採 納 期 間 預 計 會 產 生 的 影 響 進

行 評 估。直 到 目 前 爲 止，基 金 得 出 的 結 論 爲 採 納 該 等 修 訂、新 準 則 及 詮

釋 不 大 可 能 會 對 基 金 的 運 作 成 果 及 財 務 狀 況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 
 
以 下 發 展 可 能 會 引 致 日 後 的 財 務 報 表 須 作 出 新 的 或 經 修 訂 的 資 料 披 露 :  
 
 

 於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後於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後於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後於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後  
開 始 的 會 計 期 間 生 效開 始 的 會 計 期 間 生 效開 始 的 會 計 期 間 生 效開 始 的 會 計 期 間 生 效  

  

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32 號 「 金 融 工 具 ： 呈 報 」  
的 修 訂  
— 金 融 資 產 和 金 融 負 債 的 對 銷  

 

 

 

2014 年 1 月 1 日  
 

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7號 「 金 融 工 具 ： 披 露 」  
的 修 訂  
— 披 露  – 金 融 資 產 和 金 融 負 債 的 對 銷  

 
 

2013 年 1 月 1 日  

 
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9 號 「 金 融 工 具 」  

 
未 定  

 

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3 號 「 公 平 值 計 量 」  2013年 1 月 1 日  
 


